
中 国 博 物 馆 协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博协函【2014】63 号 

 

关于邀请参加“2014 博物馆及相关产品 

与技术博览会”的函 
 

协会各会员单位： 

   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由中国博物馆协会、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、

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，中国博物馆协会市场推广与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、

厦门市文广新局承办的“2014 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”（简称“博

博会”），将于 2014年 11 月 23—26 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，主题是“博

物馆发展：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意”。本届“博博会”主要活动包括我国博物

馆发展建设成果展；用于博物馆领域的相关产品与技术展览展示及交流与

推介；中外博物馆及国际间的企业项目推介与洽谈；现场文化论坛及讲座；

博物馆专场交流会等内容，旨在推介我国博物馆发展建设和业务科研成果，

搭建博物馆相关领域新技术交流平台，促进博物馆及其相关机构文化创意

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。 

    尤其重要的是，本届“博博会”与中国博物馆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

会同期、同地举办，协会各专业委员会也将举办学术年会或其他研讨活动，

是本年度我国博物馆领域的一大盛事。 

    为了切实办好此次“博博会”，现就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请各协会各会员单位高度重视并积极参加本次“博博会”相关展

示推广活动。 



二、请有参展意向的单位，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前将联络员的姓名、

职务、办公电话、手机、电子邮箱等告知中国博物馆协会（“博博会”组委

会办公室）。 

博博会网站：www.expo-museums.com 

联系电话：010—6525 8628    010-8468 1978 

    传真：010—6525 8638 

联系人：才旺多吉 13911950350 

            赵雪嫄   13811772814 

            房  博   15901074603 

 

附件：国家文物局文物博函【2014】958 号“关于同意举办‘2014 博物馆

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’的批复”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厅），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 

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20日印发 

初校：顾婷          终校:徐芥弥 


